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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6_8A_95_E8_c36_329014.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顺利实施，全面完成项目

建设任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包括重点项目、示范项目和补助项目。 第三条 

项目实施管理坚持下列基本原则： （一）权利、义务和责任

相统一的原则； （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三）简

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 第四条 国土资源部统一对项目实

施进行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项目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实施

项目，并对项目建设履行项目法人责任，对投资方负责。 项

目承担单位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能够满足项目实施的需要。 第

六条 项目实施推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

同制、公告制。 第二章 实施准备 第七条 财政部、国土资源

部下达项目计划与预算后，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提请

当地政府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负责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

的有关问题。 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核实项目

涉及土地地类、面积、界址、权属及补偿方案等，保证地类

、面积准确，界址清楚，权属合法，权属调整方案和补偿方

案等无争议，为施工创造条件。 第八条 项目承担单位对项目

实施进行现场全程管理，并做好下列实施准备工作： （一）

组织招标、设备和材料采购等咨询服务； （二）组织工程招

投标，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委托工程监理； （三）编制项目



年度实施方案、项目建设进度计划和用款计划； （四）组织

编制施工设计图； （五）建立工程工期、质量和资金使用管

理等相关制度。 第九条 项目承担单位完成项目实施准备后，

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总结，提出项目开工申请报告，经项目

所在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项目开始施工。 第

十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发布项目公告，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项目公告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建设位置、建设总规模、新

增耕地面积、项目总投资、建设工期、土地权属状况、项目

承担单位、项目施工单位、项目工程监理单位、项目设计单

位等。 第十一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项目实施有异议的，项目

承担单位应负责解决；解决不了的，提请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解决；属于重大问题的，由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报上级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研究解决。 第三章 工程施工 第十二条 工程

开工后，项目承担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要建立现场办公会制度

，召集施工、工程监理、设计等单位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施

工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和项目规划设计执行中出现的

问题。 第十三条 项目施工单位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设计

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对出现质量问题或竣工验收不合

格的建设工程负责返修；项目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

，确定工程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在施

工过程中发现规划设计和施工设计有差错的，项目施工单位

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 项目工程监理单位应当

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规划设计和相关合同，

代表项目承担单位对工程质量实施监理，并承担监理责任。

项目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监理人员进驻施

工现场；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对项目建设工程实



施监督，控制工程建设的投资、建设工期和工程质量。 单体

工程任务完成后，项目工程监理单位应当签署意见。未经项

目工程监理单位签署合格意见的，项目承担单位不得拨付工

程款，项目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第十五条 

项目设计单位对项目实施中有关规划设计进行咨询、指导；

规划设计需要变更的，负责按要求修改。 第十六条 在施工过

程中，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项目计划与支出预算和规划设

计。确需变更规划设计的，按以下情形处理： （一）不涉及

项目建设位置、建设总规模、新增耕地面积和项目支出预算

调整的，由项目承担单位研究解决； （二）涉及项目建设位

置、建设总规模、新增耕地面积或项目支出预算调整的，由

项目承担单位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七条 因规划设计变更

，造成土地权属重新调整的，应按规定对原权属调整方案补

充、说明，并报项目所在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确定。 第四

章 竣工验收准备 第十八条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后，项目承担单

位按照合同规定，做好项目建设自检工作。项目建设自检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项目施工单位已提交交工报告、工

程竣工图、工程保修书； （二）项目工程监理单位已提交监

理报告； （三）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第十九

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在项目自检后一个月之内向项目所在县级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项目竣工自查申请报告，准备有关材

料，为项目竣工验收做好准备。 项目竣工验收按照《国家投

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竣工验收暂行办法》（国土资发２００

３２１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项目承担单位按照有关

规定，及时收集、整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文件、资料、

图件等；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并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及时



向县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移交项目档案。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

二十一条 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对项

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廉政建设等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研究解决项目实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第二十二条 

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有关法规，对项目实施中的不正

当行为予以纠正；对违法违纪的责任人进行查处；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项目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

量缺陷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地

方政府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

二十五条 项目实施资金管理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２０００２８２号）有关规定执行

。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国土资源部 ２０

０３年４月１６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